公款代墊請示單暨領據
職於   年   月   日承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計畫，因                （原因）代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費，共計新台幣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元整，陳請於核銷程序完成後撥還本人。

        此          據

新北市新泰國民中學    
     領款人（簽名或蓋章）：
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意：公款支出廠商不得為代墊人。
經手人：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   主計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

